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信息公开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快速、准确地查找我校依法公开的相关信息，依据《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办法》和《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的规定，特编制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指南》。《指南》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更新。

解释权归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一、主动公开信息 

（一）公开的范围 

学校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涉及学

校基本情况、学校规章制度、招生录取工作等方面的依法应当主动公

开的信息，公开范围具体参照《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目录》（以下

简称《目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学校网站上查阅《目录》，

或是到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5268号）

查询。 

（二）公开形式 

1.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专栏 

公众通过互联网登录东北师范大学网站（www.nenu.edu.cn）

设置的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专栏，按照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目录

的引导，查找学校相关信息。同时在网站上设信息公开意见箱，听取

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当面受理  

公众可根据需要前往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信息信访室查询。 

受理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信息信访室（吉林省长春市

南关区人民大街 5268 号）。 

3.其他方式 

学校还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报刊、新闻媒体、宣传资料等辅助

形式公开相关信息。 

（三）信息编制 



东北师范大学大学信息构成：信息名称、信息索引、生成日期、

发文机构与发文号、主题词、信息正文。 

信息编制说明：   

信息索引为一组 16位的编码，由东北师范大学机构代码、目录

分类编码、年份代码、信息流水号、公开方式码共计 16 位字符组成，

具体表现形式为： 

  （1）东北师范大学机构代码 10020（参见：《高等学校及科研

机构代码》），为 5 位字符。 

  （2）目录分类编码，分为 10类，分类编码共 2 位字符，为 01～

09，分别为：“01”代表基本情况，“02”代表教学工作，“03”

代表学生工作，“04”代表人事工作，“05”代表财务工作，“06”

代表资产管理，“07”代表外事工作，“08”代表重大事件处置工

作 ，“09”代表其他工作。  

（3）年份代码，为信息生成的年份，共 4 位字符。 

（4）信息流水号，信息的序号，共 4位字符。 

（四）公开时限 

学校自该信息制作完成或者获取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予以公开。

学校决策事项需要征求教师、学生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意见的，公开

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法律法规对信息内容公开的期

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申请公开信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学校主动公开《目录》以外的相关信

息，可向学校申请获取。学校在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

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做其他处理。 

（一）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

学行政楼 512 室 

联系电话：0431—85099302 



传真号码：0431—85684009 

电子邮件：xxxfs@nenu.edu.cn 

邮政编码：130117 

（二）申请方式 

申请人可在受理机构索取《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申请表》（以

下简称《申请表》，详见附件），也可在东北师范大学网站

（www.nenu.edu.cn）学校信息公开栏目中下载，向信息公开办公

室提出申请。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受理申请人的现场或信函、

传真书面申请，暂不受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消息等方式提出的

申请，但申请人可通过电话咨询相关的服务业务。 

（三）《申请表》填写要求 

1、申请表要逐项填写，字迹清楚、工整； 

2、准确、如实填写申请人姓名或机构名称、联系方式等； 

3、尽量详细、明确的描述申请获取信息，若有可能，请提供该

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受理机构确定信息内容

的提示；  

4、写明申请信息公开的目的和用途。 

5、每份申请表限填一项申请内容。 

（四）申请处理注意事项 

1、无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的申请表无效。 

2、对不属于学校掌握的信息，申请无效。 

3、若申请公开的信息已予以公开，申请无效。 

4、若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不予公开的学校信息，申请无效。 

5、若申请信息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无效：涉及国家秘密的；涉

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其他信息。 

6、学校受理申请的先后顺序按照收到申请表的先后顺序进行处

理。 



（五）处理时限 

本校收到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或提供的，将当场予以答

复或提供；不能当场答复或提供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予以答复或提供。  

（六）收费标准 

  按照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收取依申请提供信息

所发生的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  

三、监督方式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学校未依法履行学校信息公开义务

的，可以向学校纪监委投诉。 

受理时间：9：00－11：30 ，13：30－17：00（周一至周五） 

投诉电话：0431—85098259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号，东北师范大学 

邮编：130024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投诉，接受投

诉的部门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